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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华能

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国际”或“公司”）2018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对华能国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公司华能国际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核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8]696 号）核准，非公开发行新股 497,709,919 股。 

2018 年 10 月 12 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

验字第 1800388 号）。经审验，华能国际向社会非公开发行股票 497,709,919 股，

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股，发行价格为 6.55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259,999,969.45 元，扣除含税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 14,669,999.86 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3,245,329,969.59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全部到

位。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华能国际开立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募集资金专户内。 

华能国际依据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并与开户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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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分别与下属子公司

华能东莞燃机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下属子公司

华能盐城大丰新能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南支行、

下属子公司华能渑池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建设路支行、下属子公司华能安徽怀宁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区支行、下属子公司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府支行、下属子公司华能瑞金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赣县支行及中信证券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华能海南洋浦热电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洋浦金浦支行及中信证券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五方监管协议》”）。因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公司将原

广东分公司、江苏分公司改制成为全资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广东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能广东”）和华能国际电力江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能江苏”），并由华能广东直接持有华能东莞 80%的股权，由华能江苏直接持

有华能大丰 100%的股权。拨款路径分别为由公司经由华能广东拨付到华能东莞

及由公司经由华能江苏拨付到华能大丰。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公司、

华能广东、华能东莞、中行东莞、中信证券五方经友好协商于 2021 年 4 月 1 日

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

协议之补充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五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协议各方均按照已签署的《三

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五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华能国际披露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修订稿）》，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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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广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 360,000.00 72,000.00 

2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项目（300MW） 564,815.00 248,227.23 

3 河南渑池凤凰山风电项目（100MW） 85,381.85 17,076.37 

4 安徽龙池风电项目（100MW） 85,622.00 17,124.40 

5 海南洋浦热电项目（700MW） 401,300.00 72,234.00 

6 江西瑞金二期火电项目（2000MW） 719,000.00 73,338.00 

合计 2,216,118.85 500,000.00 

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募集资金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

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使用与结余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 

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九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由于公司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少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总额，基于满足募集

资金使用要求、降低募投项目实施风险的原则，公司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

对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进行调整，根据项

目进展情况，将海南洋浦热电项目（700MW）和江西瑞金二期火电项目（2000MW）

调整出募投项目，并根据国资委去杠杆、控制资产负债率的要求，调整项目资本

金比例到 30%以上。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广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的实施主体华能东莞燃机热

电有限责任公司拟引入外部股东，公司持股比例为 80%，投资方持股比例为 20%，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变为控股子公司。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累计向募投项目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 234,3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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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91,876.91 万元（含利息约 1,687.91 万元），占募集

资金净额的 28.31%。各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和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二）拟结项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及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产生节余资金的主要原因为如下： 

1、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合

理、有效、节约的原则，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

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节约了工程造

价，从而减少资本金投入合计 50,554.50 万元； 

2、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股比变化使资本金投入减少 21,600 万元； 

3、部分募投项目因尾款及质保金尚未到支付节点，资本金投入减少 18,034.50

万元； 

4、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利息收益约 1687.91 万元万元。 

三、节余募集资金后续使用计划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结

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不超过 91,876.91 万元（截至 9 月 30 日的募集资金余额,含

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节余资金转出后，募集资金专户将

序号 项目名称 
原项目总投

资（万元） 

其中：募集资

金拟投资总额

（万元） 

截至 2021 年 9 月

底投入募集资金

资合计（万元） 

较募集资金拟

投入总额减少

金额（万元） 

项目

进度 

1 
广东谢岗燃机

项目(800MW) 
360,000.00 104,000.00 52,094.00 51,906.00 

已投

产 

2 

江苏大丰海上

风电项目

(300MW) 

564,815.00 174,231.84 143,800.00 30,431.84 
已投

产 

3 

河南渑池凤凰

山风电项目

(100MW) 

85,381.85 24,614.56 19,000.00 5,614.56 
已投

产 

4 
安徽龙池风电

项目(100MW) 
85,622.00 21,686.60 19,450.00 2,236.60 

已投

产 

合计 1,095,818.85 324,533.00 234,344.00 90,18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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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使用，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专户注销后，协议各方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

《四方监管协议》、《五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随之终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第十九

条规定及第二十条规定，单个募投项目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包括利息收入）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经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使用。上市公司应在董事会会议后 2

个交易日内报告本所并公告。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在募集资金净额 10%

以上的，上市公司应当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独立董事、保荐机构、

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使用节余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应在董事会会议后

2 个交易日内报告本所并公告。 

本次募集资金节余为人民币 91,876.91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占募集资金净

额的 28.31%，属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高于募集资金净额 10%”

的情形，需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

影响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主要是基于：①公司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

监督和管理，节约了工程造价；②子公司引入其他股东，股份公司持股比例由 100%

变更为 80%，因此减少资本金投入 21,600 万元；③部分募投项目因尾款及质保

金尚未到支付节点资本金投入减少。公司节余后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公司的日常经

营活动，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满足日常生产

经营需要，降低财务费用，实现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五、履行的程序以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广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江苏大丰海上

风电项目（300MW）、河南渑池凤凰山风电项目（100MW）及安徽龙池风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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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W）”结项，并拟将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是根据项目实

际建设情况进行的调整。项目验收过程科学审慎，拟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审议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本次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公司相关部门的评审和保荐机构的核查，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广

东谢岗燃机项目（800MW）、江苏大丰海上风电项目（300MW）、河南渑池凤凰

山风电项目（100MW）及安徽龙池风电项目（100MW）”结项，并拟将节余的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资金成

本。该事项的审议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2013 年修订）》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

们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要求。上述事项系根据公司的客观需要做出，有利

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营运能力、降低财务费用支出、满足

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在履行

相关法定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后方可实施。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此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之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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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任松涛  黄艺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